	《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会刊》广告合同

	甲方：广西南博国际信息有限公司
	乙方：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

	邮编：
	邮编：

	联系人：
	Email：
	联系人：
	Email：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发布媒介：□纸质会刊  □电子光盘  □增刊《魅力之城》 □会展中心展馆结构分布详图  □手提袋

	广告位置
	□扉页  □封二  □封三  □封底  □内页  □拉页  □跨页
□            

	广告费用
	￥           元

	总计
	     万     仟     佰     拾     元（￥         ）

	其他约定：1. 不含设计费用。

          2．甲方免费赠送乙方两本《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会刊》及两张会刊光盘。


	约   定   条   款


1.乙方委托甲方在《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会刊》上发布广告。

2.双方约定在会刊上发广告，一律实行先款后登的原则。

3.乙方需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足额支付本次广告发布费用。

4.乙方于支付广告发布费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最终确定的广告样稿交付甲方，并保证提交的产品信息资料真实、准确，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甲方有权审查乙方提交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如广告内容和形式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有权要求乙方做出修改，乙方做出修改前，甲方有权拒绝发布。如因乙方不能按时提交广告而延误广告发布，由乙方承担责任。

5.若乙方委托甲方进行设计，设计费另行收取。

6.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均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7.如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签定日期：
	签定日期：

	开户名：广西南博国际信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行南宁市火炬大厦支行
帐号：802704092508091001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帐号：


